附件3
三角镇项目支出类绩效自评报告（协管员工资）








项目名称：协管人员工资（梅江区）
项目总金额：102.34万元，其中：省财政拨款：0万元；市财政拨款：0万元；区财政拨款 ：102.34万元；其他资金：0万元。
区级项目主管部门：（公章）
单位负责人：练洁云
填报人姓名：俞圣禄
联系电话：0753-2316675
填报日期：2024年7月19日








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根据《梅州市梅江区深化乡镇街道体制改革完善层治理体系实施方案》（梅市机编发〔2020〕105号）文件精神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驻派在乡镇街道的机构实行属地管理，与乡镇街道有关机关整合设置。我镇新增26名协管员开展相关工作，将协管员工资待遇列入2023年度预算。经费用于发放协管员的工资，缴交社保、公积金等。
（2） 财政资金情况
   财政总金额约为102.34万元，均为区级财政资金。
（3） 绩效目标
保障本年度协管员工资待遇足额及时发放，确保社会保障、医疗、公积金等按时足额缴交。
2、 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
按《梅州市梅江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区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梅区财绩字〔2024〕2号）文件，我镇高度重视，安排相关部门严格按照绩效自评要求做好相关工作。
3、 绩效自评结论
在项目资金支出方面，我镇严格按照相关要求，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管理制度执行，依法依规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，自评满分。
四、绩效指标分析
（一）决策分析
1、项目立项情况
（1）论证决策
根据《梅州市梅江区深化乡镇街道体制改革完善层治理体系实施方案》（梅市机编发〔2020〕105号）文件精神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驻派在乡镇街道的机构实行属地管理，与乡镇街道有关机关整合设置。
（2）目标设置
按照协管员工资用途，设置绩效指标，严格按照指标执行。
（3）保障措施
我镇严格执行内部控制的相关要求，对我单位财政拨款项目进行严格监管，保障项目顺利进行，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。
2、资金落实情况
（1）资金到位
2023年区级财政拨款102.34万元，全部用于协管人员工资的发放和为其缴纳社保、公积金等。
（2） 资金分配
我镇严格执行《预算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分配上级专项资金。
（二）管理分析
1、资金管理
（1）资金支付
我镇按照资金支付额度严格按照预算编制进行足额支付，与预算金额一致。资金支付流程规范，按事项完成进度进行足额支付。
（2）支出规范性
我镇协管员工资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做到专款专用，按规定发放协管员工资和缴纳社保等，保障协管员队伍日常运作，资金管理、费用标准、支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。
2、事项管理
（1）、实施程序
本单位项目按规定程序实施,项目实施按《梅州市梅江区深化乡镇街道体制改革完善层治理体系实施方案》（梅市机编发〔2020〕105号）文件精神及财务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。
（2）、管理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对照协管员工资的绩效指标，做到专款专用，按规定发放协管员工资和缴纳社保等，保障协管员队伍日常运作，项目执行情况良好。
（三）、产出分析
1、经济性
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，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计划。
2、效率性
我镇根据绩效目标设置的工作任务，全面完成，工作完成率 100%；绩效目标完成率方面：年初设定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、项目预期总体目标、预期阶段目标均已完成，绩效目标完成率 100%；项目完成及时性方面：预算安排的项目均已按时间计划完成。
（四）、效益实现度分析
1、效果性
根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，确保协管员工资及时发放和社保公积金按时缴交，保障其日常消费和家庭运转。
2、公平性
协管员经费保障了协管员工资待遇足额及时发放，确保社会保障、医疗、公积金等按时足额缴交，有利于打造整洁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，绿色发展政策，群众满意度较高。
5、 主要绩效
实施过程中各项管理制度健全，资金支出手续完善，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较好，人民幸福感、满意度显著提高，获得市民一致好评。
6、 存在问题
无
7、 改进建议，下一步工作计划
持续做好协管员工资（梅江区）的资金管理工作，对资金及时发放，切实保障协管人员队伍整体运作，加强对镇周边违规商贩等进行执法，整治市场秩序，规范摊位摆放，营造良好社会环境。

